
附表5

項 考 核 項 目 實 得 分 數 備 註

(1)第1季：____分。

(2)第2季：____分。

(3)第3季：____分。

(4)第4季：____分。

(5)實得分數=﹝(1)+(2)+(3)+(4)﹞/4=____分 。

項 考 核 項 目 扣 分 分 數 扣分具體事

1 年度預算未於12月15日以前完成核授作業，每案扣0.1分。

2 年度預算辦理用途別調整作業，每案扣0.02分。

1 預算報繳未於12月15日以前完成，每案扣0.1分。

1 年度預算非因不可抗力因素辦理保留，每案扣3分。

備註

六、特別加分(經考核對本部預算執行成效助益甚大者，每案加1分)

五、其他(經本部考核執行不力或人為疏失有具體事實者，每案扣1分)

七、○○○年度總成績(七=一-二-三-四-五+六)為____分。

本表適用年度考評，以預算分配（調整）、報繳及保留為考核重點。

四、預算保留

三、預算報繳

二、預算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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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預算執行率


